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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楼市新政
“认房不认贷”
取消限购限售

9月9日，兰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简称《措施》），对在兰州购房首付比例、契税补贴、
贷款额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取消限售、限购，实施购房补贴。

在一线城市、部分二线城市执行“认房不认
贷”后，兰州市“认房不认贷”政策也落地了。

《措施》明确，兰州市将优化个人住房贷款政策。
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落实好新发放首套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长效机制。全面落实购买首套房贷款
“认房不认贷”政策措施，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家庭成员在兰州市范围内名下无成套
住房的，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

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
同时，兰州市落实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政策。个人通过商业银行和公积

金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
于30%。

此外，《措施》规定，个人通过公积金贷款购买住房，单身缴存职工公积金贷款可享受
最高额度60万元，已婚缴存职工可享受最高额度70万元。对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两孩

或以上的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可提高20%。
全面拓展“冲还贷”线上渠道，优化“公积金＋商业银行”组合贷款。全面推进二手房“带押过户”。

本报综合报道

落实“认房不认贷”
降低首套房、二套房首付比例

取消限购限售 推行房票安置

《措施》提出，支持居民家庭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取消行政性限制
措施。取消在主城四区购买商品住房和存量住房自取得不动产权证登记簿日

期满3年方可上市交易的限制措施；取消现行限购措施。支持新市民购房。凡有
意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新市民，提供本人身份证即可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正常缴

存后与单位缴存职工享受同等权益。
《措施》明确，兰州市实施购房契税补贴。自该《措施》施行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购

买新建商品住房并缴纳购房契税的，按照缴纳契税总额的50%给予补贴。
在税收优惠方面，《措施》规定，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出售自有住房

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兰州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在棚户区改造方面，兰州市将推行房票安置制度。加快推动城市棚户区改造
和城市有机更新，控制安置房建设，鼓励选择货币补偿和房票安置。被征收人持房

票购买商品房，享受购房优惠、税收减免、金融贷款、子女入学等支持政策。
此外，《措施》还提出，开展房地产促销活动。按照“政府支持、企业让利、群众

受益”的原则，通过举办房交会、赴外地巡展等多种方式开展房屋促销活动。支
持单位和社会团体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协商，开展商品住房团购活动；

鼓励各县区本着自愿原则组织本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
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商品住房团购活动。

兰州城市公交票价调整听证会召开
25人中14人同意方案一 A04


